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机构调研接待工作管理办法》修订对照表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

会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机构调研接待工作管理办法>的议案》，公司拟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对公司《机构调研接待工作管理办法》相

关条款进行修订。具体内容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一条  为贯彻证券市场公开、公平、

公正原则，规范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对外接待行为，加强公

司对外接待及与外界的交流和沟通，提高公

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公平信息披露指

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

号：公平信息披露相关事项》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公司

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为贯彻证券市场公开、公平、公

正原则，规范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对外接待行为，加强公司对

外接待及与外界的交流和沟通，提高公司投资

者关系管理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公司实

际，制定本办法。 

第九条  业绩说明会、分析师会议、路

演应同时采取网上直播的方式进行，使所有

投资者均有机会参与，并事先以公告的形式

就活动时间、方式和主要内容等向投资者予

以说明。 

第九条  业绩说明会、分析师会议、路演

应同时采取网上直播的方式进行，使所有投资

者均有机会参与，并事先以公告的形式就活动

时间、方式、地点、网址、出席人员和主要内

容等向投资者予以说明。 

除上述修订外，公司《机构调研接待工作管理办法》其他条款内容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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